


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高新容园三期

长春市人民政府

长规自新出【2025】第013号

2201042026YG0024662
（长春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宇街以东、修正路以南
、海容路以北、规划中小学用地以西。

64809平方米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

招拍挂出让用地

1、建设用地规划审定单
2、管网综合设计条件

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6年06月10日



《建设用地规划可证》附件一

建设用地规划审定单

地字第 号

建设单位名称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地址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

建设项目用地

边界

东至： 南至：

西至： 北至：

容积率 建筑高度（最高）

供热方式 主要出入口方向

机动车停车位

要求

开竣工时间

土地取得方式

不动产单元代码

规划要求

土地要求

注意事项

发证机关：

年 月 日

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高新容园三期

2201042026YG0024662

（长春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
宇街以东、修正路以南、海容路以北
、规划中小学用地以西。

招拍挂出让用地

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规划中小学用地 海容路

开宇街 修正路

地上＞1.8且
＜2.0；地下＜0.8

＜54米

采用区域锅炉房
供热

开宇街、修正路、海容路

规划停车泊位数量按照《长春市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库）标准》执
行。

2027年3月29日之前开工，2030年9月29日之前竣工。

220104009161GB00245W00000000、220104009161GX00110W00000000

1、具体设计参见《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图纸及建筑设计要求。
2、根据长春新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是否给予装配式建筑项目奖励
建筑面积的复函》，同意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自愿放弃申请装配
式建筑面积奖励的决定。

建设单位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件、附图后，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
的设计部门进行建筑方案设计、管线综合设计，完成后报我局审核，并领取《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26 06 10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件二 

管线综合设计条件 

地字第            号 

建设单位名称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地址  

设
计
要
求 

 

注
意
事
项 

 

                                         发证机关：  

                                                       年    月    日 

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高新容园三期

2201042026YG0024662

（长春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宇街以东、修正路以南、海容路以北、规划中小学用地以西。

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6 06 10

有关规划用地内及周边排水现状和接驳方案等应征求建设主管部门意见，其他市政基础
设施情况应和我市各相关管线单位明确落实后，方可进行管网综合规划设计。

1.本管线综合设计条件是我局审核管线综合设计的依据。
2.建设单位持《建设用地规划可证》及附件、附图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进
行管线综合设计，完成后报我局审核并申请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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